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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

导下，统计现代化改革不断深入，统计监督职能日益强化，高质

量发展监测作用更加凸显。由于我县没有设立国家调查队，莘县

统计局（以下简称县统计局）承担我县粮食产量、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畜牧业、居民收支、劳动力等国家调查工作。调查数

据和监测分析为各级党委政府研判经济社会民生状况、进行宏观

决策和科学管理提供重要信息支撑。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指

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计工作的重大

决策部署，充分认识国家调查工作的重要性，建立健全支持配合

国家调查相关工作机制，采取有力措施，为国家调查工作顺利开

展提供支持和保障，确保调查数据客观真实反映莘县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建设工作成效。

二、大力支持配合国家调查工作

（一）强化调查基层基础。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国家调查网点建设、调查样本轮换和辅助

调查员选聘与管理工作，充实国家调查工作人员力量，确保源头

数据真实准确。对开启和维护调查网点、调查样本有困难的，各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及时协调配合解决，确保调查工作

顺利开展。（县统计局牵头，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有

关部门配合）

（二）加强部门沟通协作。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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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部门要畅通沟通渠道，密切与县统计局的交流协作，明确

相关调查数据指标涵义及数据生产流程。要按职责分工积极支持

配合国家调查工作，如实提供相关政策和单位数据等信息，统计

部门要主动做好国家调查工作；县发展改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和商务投资促进等部门要支持配合做好居民收支、劳动力等调查

工作；农业农村部门要支持配合开展粮食产量、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和畜牧业等涉农调查工作；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要积极建立统计调查沟通协调机制，在工作宣传发动、调查对象

联络、调查网点建设、报表催报核实等方面及时提供协助，切实

解决好统计调查“最后一公里”问题，保障国家调查工作有序开

展稳步推进。（县统计局牵头，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

发展改革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商务投资促进局等

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落实调查工作保障。一是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

一致原则，把县统计局承担国家调查任务的所需经费，足额列入

地方财政预算并及时予以保障；二是支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国家

调查干部队伍，将县统计局党员干部纳入县委党校培训计划；三

是按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规定，利用本级存量房源，

支持和帮助县统计局解决本级国家调查所需办公和业务技术用

房，保障国家调查工作顺利开展。（县委组织部、县委党校、县

财政局、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坚决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一）持续扛牢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政治责任。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有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关于深化

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统计违纪违法

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

察工作规定》《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要

求，坚持实事求是，坚决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要扎

实做好统计造假不收手不收敛问题专项纠治工作，保持统计违纪

违法行为查处高压态势，建立健全统计执法常态化机制，严肃责

任追究，保障统计调查数据源洁流清。要积极配合全国、省级统

计督察，建立健全信息互通共享机制，推动统计监督与纪律监督、

审计监督等有机贯通，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客观真

实反映我县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县统计局牵头，各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聊城鲁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省级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县化工产业园服务中心、县发展改革局、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住房

城乡建设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商务投资促进局等部门按职责分

工负责）

（二）持续落实国家调查制度方法要求。各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各有关部门要深入推动依法统计、依法治统，支持

县统计局依法行使独立调查、独立报告、独立监督职权，及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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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纠正违反统计法律法规文件和做法，不得将县统计局作为完成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责任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国家调查

工作。（县统计局牵头，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聊城鲁西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县

化工产业园服务中心、县发展改革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财

政局、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农业农村

局、县商务投资促进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持续加强统计法治宣传。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各有关部门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

示精神和统计法律法规纳入各级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推动

统计法治宣传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营造

关心、支持、参与国家调查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县统计局牵

头，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聊城鲁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县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县化工产业园服务中心、

县发展改革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商务投资促进局

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2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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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有关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监察委，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28 日印发


